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流动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障制度探究 

文/刘迎娣 

   本文所探讨的流动人口是指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以
“打工”为目的的农民工。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增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在逐渐扩
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1．44亿人。从趋势上说，流动人口的数
量仍然在不断增加。 
   近年来，在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环境得到了相当程
度的改善。2003年至今国家相继出台了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和其子女义务教育等问题的相关规
定；地方政府也相应颁布了各种相关法规条例，农民工权益问题逐步受到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也
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法律、规定和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农民工权益状况也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根本享
受不到。这些给当前和未来的农民工的生活、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的隐患。 
一、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因素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而其中的制
度因素则是原因的根本。正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组织制度等制度因素把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之
外，让他们职业与身份分离，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也让他们远离社会保障的庇护。 
  （二）非制度因素 
除了制度方面之外，还存在着一些非制度的因素导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1．资金的短缺 。近几年，由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养老保险历史欠账，以
及社会日益老龄化的影响，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资金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
设。 
   2．社会重视不足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政策，但是，
一些地方政府并未真正重视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使国家政策无法落实到位。 
   3．农民工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 。我国建国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以及农村辅助城市的发展战
略，在资金投入、政策措施等方面对农村建设的忽略，导致了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素质技能低
下的窘况。 
    
二、建立符合实际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一）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1．社会保险 
（1）建立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农民工大多从事着最苦最累的活，工伤风险也最大。应要求所有
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在建立工伤赔偿
机制的同时，也可督促用人单位更加注意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卫生保护措施，减少农民工的工伤
危险。 
（2）建立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对那些有雇主并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已在城镇居住多年的农民工，应实行与城镇职工相
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而对于那些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且流动性
较大的农民工，应参加大病统筹医疗保险、为其设立统筹帐户，如果他们愿意参加一般的医疗保
险，可为其设立个人帐户，并确保其个人帐户在全国范围内转移。 
（3）建立有针对性的养老保险 
   对拥有比较稳定的职业、相对固定的住所和单位且已在城镇居住达到规定年限的农民工，应
该考虑将他们纳入当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于那些无固定职业的农民工，则可以设计一种低费
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养老保险方案。同时规定凡雇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必须付农民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并为所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建立个人帐户。 
   2．社会救助 
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救助机制，为其提供紧急救助；建立面向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
部门应该为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农民工提供最简单的住宿和吃饭条件，解决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保
障。 

 



   3．社会福利 
政府部门及用人单位应向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社会福利，如住房津贴、教育津贴、高
温费等，以发挥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二）建立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措施 
   1．政府的职能转变。农民工权益屡被侵犯时，政府角色应该坚决定位于公共服务提供者，而
非利益的追求者和分享者，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公正和社会秩序。因此，政府向服务型法治政府的职
能转变，是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前提之一。2．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在农民工中建立工会
组织不仅可以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合法权益，也是农民工最重要的利益诉求渠道之一。3．其他配
套改革措施。（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制
度，使农民工能够突破户籍制度障碍，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2）改革劳
动用工制度，完善就业制度。取消对农民工市场准入的门槛，给与农民工平等的用工机会和平等的
社会保障。（3）在国家财力持续增强并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过程中，应尽快改变目前用
于社保的财政支出份额偏低、地方财政投入不到位的状况，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合理提高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4）同时，这一系列的改革都必须有法律作为后盾。加
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使制定和实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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